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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教委法„2016‟1 号 

 

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，聚焦教育法学专业建设及依

法治教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领域，建设一支高素质、专业化的教育

法治研究队伍，做好教育法治研究与推进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启动

实施上海市教育法治研究中心（2016-2018年）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主体为本市各高等学校； 

（二）有意愿长期承担教育法治咨询、研究与服务，能够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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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相关委托任务； 

（三）拟定的中心负责人为本市高等学校中从事教育法治相关

专业教学研究，或者从事教育法学、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相关工作 5

年以上的在编在岗人员，具有正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较高

的专业水平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，或者具有丰富的现代教育和学校

治理实务工作经验。 

（四）工作基础良好，具有一定数量的教育法治研究与实务专

业人员，能够根据全市教育法治工作的实际需要，组织有志于从事

教育法治研究或实务工作的青年学者，从事相关研究与项目实施工

作。 

（五）高度重视教育法治研究中心建设，能够保障落实中心建

设必须的人员、资金、场地和设备。  

二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学校申报 

每所高校限报 1个，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： 

1.上海市教育法治研究中心申报表（见附件），可从上海教育网

站（www.shmec.gov.cn）下载。 

2.相关佐证材料，包括相关工作文件、宣传资料、影像资料、

新闻报道、获得相关荣誉证明材料等。 

以上申报表、相关佐证材料均需一式 7 份，装订成册，于 2016

年 1月 22日（星期五）前,报送至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。 

（二）专家评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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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各高校的申报，市教委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按照“成熟一

个、建设一个”的原则遴选研究中心。2016年拟建设 3 个市级教育

法治研究中心。 

三、过程管理 

市教委将对研究中心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，主要用于研究中心

相关项目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，经费使用按照财务管理规定科学管

理，立项高校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。 

市教委对研究中心建设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和过程指导，根据研

究中心运行实际研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。研究中心建设过程中要注

重进行工作总结，市教委将定期组织检查，对建设成果进行展示和

经验推广。 

 

联系人：蒋侯玲；联系电话：23116778，18116286778 

联系地址：大沽路 100号 3316室（邮编 200003） 

电子邮箱:jianghouling@shec.edu.cn 

 

附件：上海市教育法治研究中心申报表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16 年 1 月 6日 

mailto:jianghouling@shec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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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法 治 研 究 中 心 

申  报  表 

  

  

 

 

申  请  学 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请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16年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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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单位 

（学校） 
 

项目管理 

部门 
 

单位（部门）

地址 
 邮  编  

负责人姓名  职务  
手机  

电子邮箱  
固定电话  

联系人姓名  职务  
手机  

电子邮箱  
固定电话  

教育法治研究

与实务专业人

员情况介绍 

 

研究中心负责人相关情况介绍 

（包括拟定的研究中心负责人的工作简历、教育经历、获得科研奖励、荣誉称号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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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中心其他人员相关情况介绍 

（包括他相关人员的专业方向、职务职称、工作简历、获得奖励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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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法治研

究、实务工作

积累与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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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中心 

建设方案 

 

（包括研究中心建设的背景和已有基础，建设目标和主要举措，特色和亮点，保障条件

和预期成果等，字数 3000字以内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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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内容资金测算明细表 

序

号 
实施内容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单价 数量 总额 测算依据 备注 

1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 

本页小计               

累计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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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 

单位意见 

项

项目管理部门意见 

 

    

公 章  

年

年  月  日 

 

务

财务管理部门意见 

 

    

公 章  

年

年  月  日 

 

项

单位意见 

 

    

公 章  

年

年  月  日 

 

专家组 

评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签    字：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上海市教育委

员会审批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签    章 ：    

 

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1月 11日印发  


